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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
”法律虽然抽象，但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法律规则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预防和减少纷争、维护自身权益方
面。
我国正处在经济迅速发展、法制日臻完善的时期，法律的制定和修订也比较快，因此，对于普通百姓
而言，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基本法律理念，还需要了解最新的、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
本套“教你打官司”丛书本着“为你打官司支招，为你赢官司献计”的宗旨，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读
者宣讲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理念，让百姓明白自己有哪些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应当怎样运用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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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你打官司丛书”之一。
书中采用以案说法的形式，运用简明通俗的语言、根据最新的法律规范深入浅出地解说交通事故权益
纠纷法问题。
每个案例都由“事情是这样的”、“律师专线”、“法律规范”和“专家释惑”四个部分构成。
其中“事情是这样的”旨在简要介绍法律问题的事实背景；“律师专线”是从律师实务的角度指明所
涉法律问题，判断问题处理得对错与否，为当事人妥善解决此类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技巧，比如所
涉纠纷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有效解决问题的措施是什么、该向什么部门反映等；“法律规范”是摘录
与案件有关的核心法条，为读者指明解决问题所援引的法律依据；“专家释惑”则是对与案件有关的
法律知识进行更专业的阐释与介绍。
有些案例还附有“联系本案”的内容，为读者防范或处理相关问题进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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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道路交通事故  第一节  车辆和驾驶人事故    一、未办理过户手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责任由
谁承担？
      案例1  李寿益等诉刘远学、刘远模、李祥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二、无证驾车但未违反交通规则
，是否承担交通事故责任？
      案例2  徐某交通肇事案    三、将车辆交由他人无证驾驶造成事故，责任谁承担？
      案例3  孙某诉路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四、指使未成年人驾车造成事故。
如何承担责任？
      案例4  苏某诉唐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五、明知司机醉酒仍然乘坐，搭车人是否自己承担责任？
      案例5  赵某诉崔某、张某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第二节  道路通行事故与责任承担    六、行人横穿马
路造成事故，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案例6  胡某交通肇事案    七、因紧急避险造成交通事故的，责任如何认定？
       案例7  黄某交通肇事案    八、司机酒后驾车，自行车抢道通行，谁应承担事故责任？
      案例8  蔡某家属诉佘某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第二章  铁路运输事故第三章  航空运输
事故第四章  水上（海上）运输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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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
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
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
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
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
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
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请求权，不得让与或者继承。
但赔偿义务人已经以书面方式承诺给予金钱赔偿，或者赔偿权利人已经向人民法院起诉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第三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十九条至第
二十九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
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会，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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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事故权益纠纷》：为你打官司支招，为你赢官司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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